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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包括城乡、国

土、海陆、环境、生态、农业等多个方面。长期以来，各种规划

间不协调不统一的情况对国土空间的系统规划产生了较大影响，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发展是空间规划中较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间存在的不协调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国土空

间规划的进度。基于此，本文将对新时期空间规划中“两规”协

调应用进行分析和研究，旨在为“两规”的协调发展以及国土空

间规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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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份开始，我国启动了机构改革，将主体功能区规

划、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等整合到自然资源部，自此，国土空间

规划融合了多种规划的职能，形成了一个整体、复杂的规划系

统。在这其中，城市总体规划注重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注重

保护，本质上的区别使得“两规”在实际过程中的矛盾不断。如

何有效促进“两规”协调发展，一直是业界致力于研究的课题之

一。

一、“两规”的矛盾体现

现阶段，“两规”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法规方面的矛盾

《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分别是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所使用的法律，前者强调土地的合理开发、利

用与保护，后者强调的是城乡功能分区、发展布局、土地利用布

局等各类专项规划，两部法规虽然都已经明确两项规划的协调衔

接，但是并没有对如何实现有效衔接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也没有

明确两规间的制约关系，更没有对违法两规统一的行为做出如何

处罚进行规定。

（二）行政管理方面的矛盾

主要体现在组织体系的矛盾、审批层级的不同、行政机构

效能问题等。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职能冲突，管控重点交叉重

叠，规划事权界限不清，很多时候难以“两全其美”。虽然机构

改革之后将两个部门进行职能整合，但是由于长时间缺乏融合统

一，使得部门之间“分崩离析”的情况成为阻碍“两规”协调发

展的绊脚石。

二、“两规”协调发展的建议

面对“两规”协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律法规矛盾以及行政

管理方面的矛盾，除了要针对性解决之外，还应当要借助信息手

段，加强动态监管，以此来促进“两规”的进一步协调发展。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促进“两规”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先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提升规划的法制化程度。第一，进一步明确“两规”衔

接的细节，同时制定综合性的规划法规来作为两规的核心基础。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空间规划法律法规体系，先明确土规

和城规之间的法律层级及差别，然后展开细致化的编制，并将区

域空间规划作为纲领性要求，进一步指导土规和城规的编制。

第三，针对违法规划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加大处罚力

度。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非法占用土地、擅自开山造地、违章

建筑等问题，应当要加大处罚力度，逐渐杜绝类似情况产生。

（二）完善并优化行政管理机制

完善并优化行政管理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规的

协调发展。第一，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范

围，理清职责、事权清单，严格履行并落实，同时，促进职能部

门间的深入审核，逐步减少部门间的冲突，将工作形成一体化模

式。第二，土规与城规要进行同层次同期审批和实施。由于两规

之间要协调发展，所以步调应当要一致，按照定位清晰、功能互

补、协调统一等基本原则，以实际发展需求为基础，将两规进行

同时编制、同时修订，以推动两规之间的有效衔接。第三，政府

规范建设用地管理机制，如：共同确定建设用地、构建合理的利

益机制、注重开发与环保并行、构建有机衔接规划体系等，为两

规的协调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加强动态监管

国土空间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掌握空间利用情况，特别

是土地利用情况。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逐步深入，土地利用情况

日益变化。为了能够掌握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为了能够

给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需要采

取相关措施来加强动态监管。第一，借助先进的技术进行动态监

管。在实际情况中，借助GPS、GIS、RS技术，能够准确掌握土地

利用的变化情况，且这些技术的时效性以及实效性较强，结合国

家相关土地监督制度，能够实时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监督。

第二，借助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政府组织、专家领导、公众

参与、科学决策”为基本工作方针，将两规方案进行公开与公

示，让群众能够了解规划内容，随时接收公众的咨询，进一步监

督规划的实施。

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在两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将不同部门的职能囊括到信息共享平台中。

在平台中，赋予各个部门管理人员一定的权限，登录到系统中实

现规划信息的共享。在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同时统一各个部门之间

的信息，做到信息互通，多方资料共享。通过信息化共享平台，

规划审批的程序也会被简化，各个部门之间的在线联动会更加频

繁，共同审批、共同监管的方式能够促进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的智

能化发展。在信息化共享平台中，包含了发展目标、土地利用指

标、空间坐标，形成了建设项目、土地利用边界、城乡一体化的

蓝图。与此同时，通过各种量化指标的应用来反应总体规划的目

标和要求，达到基于信息化的规划实施与动态监督，为国土空间

规划数据整合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发

展，对实现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鉴于我国法律法规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国情等方面原因的

影响，两规协调发展尚需经历一段时间。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规

之间的矛盾问题，不断优化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机制，并通

过信息化管理平台来实现动态监控，为两规的协调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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